
二手房，
买卖莫头热
六大维权案例提醒市民

本报记者 李虎

随着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不断升温
以及房价的不断上涨，很多资金有限的购
房者都把注意力放到了价格相对较低的
二手房上,也有很多人由于换房、资金需
求等原因选择卖掉手中的房子。一时间，
二手房市场呈现出供需两旺的趋势，但随
之而来的是二手房买卖过程中的纠纷也
是层出不穷。

目前，泰安正在加紧推进城中村改
造，很多农民因此分得几套住房,很多人
愿意拿出空闲的住房投入市场进行买
卖。这些房屋因为距离城区较近，而价格
较低获得很多人的青睐，但购买这些住
房也面临巨大的风险。

“曾经有一名市民购买了农民的回迁
住房，但是后来他所购买的房屋又面临拆
迁，原房主为了获取拆迁利益，就把他起
诉到法庭，最后法院判决房子的原房主胜
诉。”泰安鲁源房产王玉刚经理介绍，类似
的纠纷在全国各地很常见，最有名的案例
就是北京大兴的画家村。很多画家到农村

买了农民的住房，然后等这里要拆迁时，
很多农民又后悔把房子卖给画家了，所以
就通过法院要回了房屋，把画家们的购房
款还给了他们。

王玉刚告诉记者，法院之所以支持
农民的诉讼请求，就是因为这些农民的
住房都处在集体用地上，最多只能是属
于一个地方的村民之间可以相互买卖,不
在这一区域的市民无权购买集体土地上
的房屋。集体土地上的房子就是通常所
说的“小产权房”,所以市民在购买房屋
时，首先一定要看清房屋是否有房产证，
是否是大市房产证。

按照二手房一般的交易流程，在买
卖双方商定好价格之后，购房者首先应
向卖房者支付一定比例的现金，然后再
约定时间支付剩余房款，在这个过程中
出现了很多纠纷。

“双方有了合作意向后，购房者需支
付给卖房者定金。在泰安，按照惯例一般
为 1 万元。支付完定金后，双方可约定好
结完全款的时间。然而，由于一般购房款
都在 30 万元以上，很多工薪阶层一时无
法拿出这么多资金，就需要房主开具证
明，让购房者到银行贷款。但很多购房者

由于之前有透支信用卡未能及时还钱的
现象或者其他原因无法申请到贷款，致
使交易不能进行。因为原因不在卖房者
身上，所以这时购房者已经支付给房主
的 1 万元定金不退。”王玉刚说，很多遇
到这种情况的购房者并不理解，与房主
产生纠纷。

针对这种情况，王玉刚称，购房者
在进行房屋交易时，须如实告诉中介公
司信用情况，同时，自我审核在银行是
否有过信用欠账，然后寻求中介公司的
帮助。

“泰安市在 2009 年之前，房产证都
是写一个人的人名，然而按照相关规定，
即使房产证上写一个人的人名，如果在
这之前房产所有人已经结婚，而且未作
财产保全，房子依然属于夫妻双方共有
财产。”王玉刚说，像这种房屋产权的问
题，在后来的二手房交易中很容易产生
纠纷。

“按照相关规定，房产证上写的是卖
房者的姓名，但同时他又在这之前已经结

婚了。为了避免出现产权纠纷，所以买房
者一定要注意在签订购房合同时，要求卖
家夫妻双方同时到场签字，以防发生夫妻
共有财产被偷卖，而购房者的利益受到损
害的事件。”王玉刚说。

记者了解到，只有卖房者夫妻双方都
签字，合同才能生效，很多不懂政策的购
房者看到卖房者和房产证上所写的姓名
一致就签订合同交款了，这种做法面临很
大的风险。

记者了解到，按照国家
相关规定，房产证的时间没
超过 5 年的需要缴纳营业
税。很多人为了逃避税费，
在购买房屋时，选择暂不过
户，只是做一个财产公证，
但房产证上还是原户主的
姓名，这样造成购房者承担
极大风险，有时甚至出现

“一房多卖”的现象。
“我们过去曾经听说过

这种例子，因为如果只做公
证的话，房产证上还是原户
主的名字，即使购房者拿着
房产证，也无法保证自己的
权益不受损害。”王玉刚说，
按照规定，只要对房产证进
行挂失，重新补办房产证，
这样可能会造成一房多卖
的现象。

记者了解到，除了一房
多卖的问题，有些人为了躲
避税费，按照赠与的方式进
行房屋过户。王玉刚说，实
际上这样做很危险，因为按
照国家规定，被赠与的房屋
再次买卖时要征收 20% 的
个人所得税，谁也不可能守
着一套房子到底，所以按照
赠与的方式很危险。

热点一：集体土地上的房子随时收回

热点二：自身原因贷不出款难讨定金

热点三：卖房夫妻双方都签字才有效

热点五：

写明
违约责任

由于手头的资金有限，
很多购房者在签订购房合
同后，由于需到银行办理贷
款手续，筹集资金等问题，
交付全款还需一定时间，这
段时间大体在一个月左右。
而这段时间，很容易因为房
价原因导致交易发生纠纷。

王玉刚说：“在二手房
交易中，很多购房者看完房
打算购买后，就会进入与卖
房者协商房屋价格的阶段。
很多人在商定好价格后，不
签订合同，不写明违约责
任，只是做一个口头协议。
然而近几年，因为很多楼盘
的房价波动很大，或者因为
卖房者看到价格上涨的趋
势，就会出现卖家反悔的事
情。

因为没有签订合约，在
出现违约后，违约责任不好
界定，购房者一点办法也没
有，很多购房者因此吃了哑
巴亏。所以在看房后，一定
要签订定房合同，写明双方
的权利和义务，这是保证购
房者利益的关键点。”

热点六：

户主
一房多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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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二手房买卖过程中，由于买卖双方并不熟识，很多
人就会委托中介公司作为第三方支付平台，在买卖双方
达成交易意向后，购房者把房款交给中介公司。等过户手
续办理完成之后，中介公司再把钱交给卖房者。

“这种托管模式在大城市很常见，但里面也存在风险，
一旦数额巨大，中介公司卷款潜逃，后果不堪设想。”王玉
刚介绍，现在泰城基本上还是买卖双方直接进行交易，中
介公司很少介入资金支付。双方交易完成后，按照惯例，应
由购房者一方向中介公司交纳房款2% 的中介费用。这部
分收费，中介公司应在交易完成之前就向当事双方说明。

热点四：谨防中介卷款逃

房 产


